关于《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夜色经济带项目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一、决策背景 

在文旅融合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推进的背景下，城市滨水空间正从单一生态载体向“生态涵养、文化体验、休闲消费”多元复合场域转型，这既契合《“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场景”的要求，也与四川省“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战略部署高度一致。

乐山作为国家级旅游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但贯穿城区的竹公溪滨水区域，在文旅功能开发上仍存在显著短板。尽管前期治理为流域奠定了一定生态基础，却面临文旅体验场景零散、业态单一的困境：既缺乏沉浸式、互动性的文旅体验项目，难以满足游客对深度文化体验的需求；也缺少特色滨河产业业态与夜间经济场景，制约了滨水区域的经济活力与市民休闲品质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乐山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市民与游客对高品质滨水文旅空间的需求愈发迫切，现有滨水空间的设施配套、体验丰富度与城市文旅发展定位已不相匹配。

从竹公溪流域自身条件来看，其具备打造滨河生态文旅岸线的天然优势：水系贯穿城区核心区域，周边文化资源富集，人口密集度高，为文旅项目提供了充足的客群基础与文化底蕴支撑。然而，现状存在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滨水步道系统不连贯，景观性与可达性不足；水上游憩、光影艺术等文旅功能长期缺失，难以形成差异化的文旅吸引力；滨河产业业态空白，无法有效承接文旅消费需求。

在此背景下，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的实施至关重要。项目通过系统性打造，可填补竹公溪滨水文旅功能的短板，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乐山文旅升级与城市品质提升注入新动能，乐山市市中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投资约35006.50万元实施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投资约3500万元夜色经济带项目为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的子项目。
综上所述，落实国家文旅融合战略与地方生态文旅规划，推动滨水生态与文旅功能协同发展；完善城市滨水公共服务，满足市民高品质休闲需求；带动区域文旅消费，促进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因此，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是迫切的，是势在必行。 

二、决策必要性 
（一）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要求 
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3〕118号）、《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3〕36号）、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国发〔2021〕32号）、《“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文旅政法发〔2021〕40号）、四川省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规划（2023-203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川府发〔2016〕55号）、《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四川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乐山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乐府发〔2022〕16号）、《乐山市市中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乐山市“十四五”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1——2025）》等文件要求，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夜色经济带项目设施建设，有利于落实国家文旅融合战略与地方生态文旅规划，推动滨水生态与文旅功能协同发展；有利于完善城市滨水公共服务，满足市民高品质休闲需求；有利于带动区域文旅消费，促进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商业活动，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 

（二）落实国家文旅融合战略与地方生态文旅规划，推动滨水生态与文旅功能协同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部署，《“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统一”，乐山市也通过《乐山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乐山市“十四五”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强调“激活城区水系生态价值，打造高品质滨水休闲空间”。竹公溪作为贯穿乐山城区的核心滨水廊道，虽拥有良好的生态基底，但长期存在生态保护与文旅体验脱节的问题，既缺乏连贯的休闲体验场景，也没有形成特色文旅业态，难以满足城市文旅发展需求。项目通过系统性举措，将岸线生态提质与文旅场景构建结合，把国家战略与地方规划要求转化为“生态筑基、文旅赋能”的具体实践，为竹公溪滨水价值释放提供支撑，推动乐山在文旅领域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体验的协同推进。

同时，项目的实施是破解滨水生态文旅发展短板的关键举措。当前，乐山正处于文旅品质升级的关键期，竹公溪流域存在文旅业态单一、夜间体验缺失、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滨水空间的综合效益发挥。项目以“生态优先、体验多元”为原则，不仅完成岸线生态修复、水质维护等基础目标，更通过构建“日间休闲+夜间光影”的全时段体验体系、完善文旅导览与便民服务设施，实现从“单一生态空间”向“生态文旅综合体”的转型。这种转型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体现——既守护了流域生态本底，又激活了滨水文旅消费潜力，形成可复制的滨水生态文旅发展模式，为乐山建设生态文旅城市奠定重要基础。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落实国家文旅融合战略与地方生态文旅规划，推动滨水生态与文旅功能协同发展的需要。
（三）完善城市滨水公共服务，满足市民高品质休闲需求的需要

随着乐山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市民对“近水、亲水”的高品质公共空间需求日益迫切。长期以来，竹公溪沿岸存在公共服务短板：滨水步道部分区段不连贯、破损严重，缺乏休憩座椅与遮阳设施；夜间照明昏暗，仅依赖零星路灯，难以满足市民傍晚散步、亲子活动等需求；便民服务设施空白，没有专门的公共卫生间与应急呼叫设备，滨水空间的民生价值未能充分发挥。项目通过系统性规划，将滨水空间优化与公共服务完善相结合，升级凤凰路南段至天星路南北岸的石缝隙生驳岸线整治工程，规模约 0.8km，含优化垂直驳岸、补植植物软化驳岸等；天星路至春华路南段南北岸的种植槽驳岸线整治工程，规模约 0.73km，含清理驳岸立面、新建花箱软化硬质驳岸等，推动沿岸区域从“功能缺失”向“全龄友好”转型，使竹公溪真正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幸福廊道”。

同时，项目的实施是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直接体现。在保留岸线原有生态基底的基础上，项目兼顾“实用性”与“舒适性”，解决市民“出行难、停留难”的痛点。这种优化不仅改善了滨水空间的使用体验，更通过驳岸线整治，回应市民对便捷生活的需求，提升沿岸空间的人文温度。竹公溪沿岸由此成为展现城市民生关怀、承载市民幸福生活的核心区域，为乐山建设宜居城市提供生动实践。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完善城市滨水公共服务，满足市民高品质休闲需求的需要。

（四）带动区域文旅消费，促进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当前，乐山文旅经济虽依托优质景区保持增长，但城区文旅消费场景相对不足，对传统景区的依赖度较高，亟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竹公溪作为贯穿城区的滨水廊道，具备带动文旅消费的天然优势——周边人口密集，市民与游客休闲需求旺盛，且滨水空间可承载多元消费业态。项目通过构建“游览+消费”的闭环体验，将滨水空间转化为文旅消费载体，为地方经济注入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从“传统景区依赖”向“多元业态支撑”转型。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带动区域文旅消费，促进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夜色经济带项目既顺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也契合企业拓展业务边界、提升品牌社会影响力的发展诉求，大力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必要举措。 

三、决策过程 

我单位高度重视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夜色经济带项目，为更好推进该项目，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3〕118号）、《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3〕36号）、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国发〔2021〕32号）、《“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文旅政法发〔2021〕40号）、四川省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规划（2023-203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川府发〔2016〕55号）、《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四川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乐山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乐府发〔2022〕16号）、《乐山市市中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乐山市“十四五”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1——2025）》等文件要求，结合该项目属于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外项目，根据《乐山市市中区区级重大经济决策实施细则（试行）》（乐中委办发〔2022〕8号）第十九条“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外，政府采取直接投资方式……估算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区委常委会议审定”要求，在区委、区政府统一安排部署下，结合市中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项目计划，主要决策过程如下。 

（一）征求镇街级相关部门意见 
我单位在合理确定项目范围后，形成《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夜色经济带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提交各街道和区级相关部门征求建议意见，针对相关部门的意见已完成修改。 

（二）专家论证 

2025年10月10日，专家组对《方案》进行评审论证，并形成一致意见，认为《方案》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和科学性，内容已较为成熟。 

（三）网上公示 

2025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我单位将《方案》在市中区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征求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单位、个人反馈意见。 

（四）风险评估 
2025年10月10日，专家组对《〈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夜色经济带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可行性和风险可控性进行了系统评估，专家组一致认为评估结论可信，确定改造项目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可实施。
乐山市市中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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